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之回复意

见 

2019 年 11 月 13 日，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收购公司关联方广东

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药”）持有的焦谷氨酸荣格列净、利拉鲁肽两

项药品资产及其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利、义务（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201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

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

3019 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二次问询

函》有关问题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针对本次交易进行充分论证和调查工作，履

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公司根据自身的医药产品结构、覆盖的疾病治疗领域、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计划进一

步扩充公司产品线，尤其是巩固公司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学术地位。为此，在筹划初期，公

司组织人员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初步调查，走访了交易对方的研发实验室，查阅了与

标的资产相关的临床数据和财务数据，结合糖尿病市场情况，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了汇报。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组织聘请了具有合格资质的评估

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聘请了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

立项、权属、质量、历史投入等法律和财务、业务问题进行尽职调查。在认真审阅和参考上

述中介机构提交的报告和意见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结合前期尽调情况，就标

的资产基本情况和质量、行业情况、标的资产估值、交易合理性、交易条款设置、潜在风险

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与交易对方和评估机构进行了多次质询。此外，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通过查询国家官方网站、第三方数据库、公开渠道信息、向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研究所等专门机构和医药行业分析师咨询等方式进一步论证本次交易

设置的合理性，同时将本次交易方案提交由东阳光药和黑石基金委派的人士共同组成的药品

收购委员会（根据东阳光药发行 H股可转换债券时的约定，设置该委员会）进行论证和审核。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密切关注并监督本次交易进展，督促公司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和义务。就本次交易，公司

分别于 2019年 11月 13日、2019年 12月 26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同时，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9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

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98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201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二次问询函》。在收到《问

询函》及《二次问询函》后，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

及子公司东阳光药有关工作人员、相关中介机构、交易对方研究、分析、补充回复相关问题；

同时，因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与荣格列净同类的上市产品和利拉鲁肽进入了医保谈判，经认

真讨论药品价格下降情况、未来仿制药和新药格局等影响因素，为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和中

小投资者利益，要求公司及东阳光药与交易对方协商调整交易价格，降低首付款及里程碑付

款的金额和比例，增大尾款支付的金额和比例，并增加业绩补偿条款。 

综上，截至本回复至出具日，针对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已

履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义务，并在认真审阅、参考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介机

构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评估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并作出了独立、审慎的判断，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决策程序，勤勉尽责履职。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有关问题的意见 

基于上述论证和调查，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问题发表以下意见： 

1、（1）现阶段进行收购并支付大额款项，是否会造成公司资金风险； 

意见如下：东阳光药目前资金状况良好，日常营运资金充足，预计能保持良好的经营业

绩，现阶段有能力进行本次交易及支付大额款项。且经与交易对方协商，交易双方同意调整

交易价格，并降低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的金额和比例，增大尾款支付的金额和比例，并增加

业绩补偿条款，控股股东同意为交易对方向东阳光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东阳光药的资金风

险可控。东阳光药为公司控股的独立运营的 H股上市公司，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及后续投入均

由东阳光药承担，因此公司的资金风险可控。 



 

（2）结合已投入研发金额、同行业可比交易情况等，说明在尚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即

进行收购并支付相关款项的合理性； 

意见如下：本次交易未来研发投入可控，市场上存在较多尚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即进行

收购并支付相关款项，与同行业交易有一定可比性，符合行业惯例；同时分期付款、特殊赔

偿条款的设置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同时平衡交易对方研发投入的收回。因此，公司在

尚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即进行收购并支付相关款项符合行业惯例。 

（3）结合控股股东及广东东阳光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现金流情况、负债结构、

期限及偿债安排等，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出于控股股东及交易对方相关利益考虑，是否有利

于上市公司利益 

意见如下：控股股东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交易

对方拥有众多进度领先的研发项目，且控股股东为其履行还款义务提供支持和保证，二者均

拥有持续经营、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并做好了充分的偿债安排，截至目前不存在任何债务

逾期未还的情况。本次交易系基于公司和东阳光药业务发展规划的战略布局及标的资产市场

前景良好而进行的符合行业惯例的商业安排，系基于交易双方利益并经充分协商的结果，整

体方案设计对上市公司的利益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2、（1）两项药品如最终无法取得相关药品批准文号导致后续投入不能收回，对公司生

产经营的不利影响； 

意见如下：如两项药品最终无法取得相关药品批准文号，相关销售及生产投入不存在无

法收回的风险；研发投入存在无法收回风险，但该风险属于医药研发活动面临的行业普遍风

险，如确因无法取得相关药品批准文号导致研发投入无法收回，不会对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造成较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其他药品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2）结合研发人员储备、在建工程进度等，说明公司是否具备糖尿病治疗领域药品研

发、生产等基础，是否对本次交易的可行性和风险进行充分论证。 

意见如下：东阳光药拥有经验丰富的糖尿病治疗领域研发团队和多年积累的糖尿病治疗

领域研发经验，具有糖尿病治疗领域药品的研发基础，且拥有糖尿病药品的原料药、制剂生

产所需的相关生产设施建设及稳定生产所需条件，能满足本次收购的标的药品未来商业化的

需求，相关在建工程进展顺利，能为后续标的资产和东阳光药其他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保障。

本次交易已充分考虑交易完成后东阳光药承接焦谷氨酸荣格列净及利拉鲁肽项目的后续研

发及商业化的可行性，有关风险较小且相对可控。 

3、（1）结合国内已上市同类产品数量和销售价格变化、仿制药格局以及新药研发情况，



 

说明相关盈利预测是否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环境和价格下降风险，估值是否合理审慎； 

意见如下： 本次调整后的交易价格是经综合考虑国内已上市同类产品数量和销售价格

变化、仿制药格局以及新药研发情况对标的资产的影响、标的资产的质量和优势而做出的，

参考了过往医保降价对相关药品销售的影响，充分考虑了标的资产价格下降风险、标的资产

产品质量、市场竞争环境、药物发展规律等因素，调整后的交易价格具有合理性。 

（2）交易未对相关药品后续盈利预测设置保障措施的原因及合理性，如后续未能在预

计年度达到相关销售收入，上市公司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 

意见如下：经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并经公司及东阳光药董事会审议通过，将本次交易

价格调整为《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总值的 80%，并降低了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的金额比例，

增加尾款支付的金额和比例，补充了业绩补偿条款，为相关药品后续盈利预测提供保障。调

整后的方案具有可行性，且更利于保障公司和东阳光药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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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张寓帅 

 

  唐新发 

 

  张红伟 

 

  李义涛 

 

  张英俊 

 

  钟章保 

 

  张再鸿 

 

  谢  娟 

 

  徐友龙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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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吕文进 

 

  李宝良 

 

  周晓军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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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张红伟 

 

    卢建权 

 

    张光芒 

 

    李  刚 

 

    单大定 

 

    钟章保 

 

    王文钧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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